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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号

交通运输＇海事局关于发布《航运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南（1. 0 版）》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输安全生产

工作部署，指导航运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

重点时段和重点船舶安全管理，强化公司岸基对船舶安全的

管控，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我局制定了《航运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南（1. 0版）》，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25年11月24日



— 2 —

航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南
（1. 0版）

交通运输＇海事局

2025年 11月



— 3 —

目 录

1总则 ................................................................................................6

1. 1编写目的 ...........................................................................6

1. 2编写依据 ...........................................................................6

1. 3适用范围 ...........................................................................7

1. 4编写原则 ...........................................................................7

2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 8

2. 1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 8

2. 2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 ................................................. 9

2. 3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10

2. 4加大安全生产经费投入 ............................................... 11

2. 5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12

3深化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12

3. 1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12

3. 1. 1建立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 12

3. 1. 2建立落实船舶航次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13

3. 1. 3建立落实高风险作业“双把关”制度 .........14

3. 1. 4建立落实岸基值班值守制度 ..........................15

3. 2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15

3. 2. 1建立落实隐患常态化排查治理制度 .............15

3. 2. 2建立落实重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制度 .........16

_Toc889061337
_Toc253993014
_Toc969398271
_Toc959973023
_Toc2079127804
_Toc497852427
_Toc610641587
_Toc1746657337
_Toc1747759990
_Toc352724941
_Toc1214572461
_Toc256668093
_Toc863975504
_Toc1710974941
_Toc141384228
_Toc481636091
_Toc1884796665
_Toc1361134406
_Toc1881614535


— 4 —

4加强重点时段安全管理 ............................................................17

4. 1落实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硬措施 ..............................17

4. 2落实重大风险源提级管控要求 .................................. 18

5加强重大安全风险管控 ............................................................19

5. 1强化恶劣天气风险防范 ...............................................19

5. 2强化商渔船碰撞风险防范 ...........................................21

5. 3强化客渡运船舶事故风险防范 .................................. 21

5. 4强化载运危险货物船舶事故风险防范 ..................... 23

5. 5强化船舶碰撞桥梁风险防范 .......................................24

5. 6强化船舶机电设备故障风险防范 ..............................24

6提升船舶本质安全水平 ............................................................25

6. 1提升新建船舶安全性能 ...............................................25

6. 2保持船舶良好技术状况 ...............................................25

6. 3加快老旧船舶更新换代 ...............................................26

6. 4推广新技术应用 ............................................................26

7提高船岸人员履职能力 ............................................................26

7. 1加强船员队伍建设 ........................................................26

7. 2规范船员履职行为 ........................................................27

7. 3开展全员教育培训 ........................................................27

7. 4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28

8提升应急反应处置能力 ............................................................28

8. 1完善应急反应机制 ........................................................29

_Toc471476248
_Toc567112414
_Toc1229830164
_Toc305298249
_Toc253890627
_Toc1715331168
_Toc1256793024
_Toc814983248
_Toc972526133
_Toc1097623631
_Toc963578124
_Toc1945472798
_Toc1986684968
_Toc1217571138
_Toc767387421
_Toc799174343
_Toc1149215294
_Toc1265239848
_Toc1409815930
_Toc748388983
_Toc865516191
_Toc1762540871


— 5 —

8. 2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9

8. 3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29

8. 4及时报告险情事故 ........................................................30

_Toc1962961445
_Toc1122184284
_Toc479032727


— 6 —

1总则

1. 1编写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

部署，指导航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重点时段和重

点船舶安全管理，防范化解恶劣天气航行作业、商渔船碰撞

和船舶碰撞桥梁等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公司岸基对船舶安全

的管控，坚决遏制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发生，制定本指南。

1. 2编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企业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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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要求。

1. 3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航运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落实水上交通安全主体

责任的活动。

本指南所称航运企业是指从事水上交通运输及水上水下施工

作业等相关活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承担安全与防污染责任

的生产经营单位。

1. 4编写原则

1. 4.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

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1. 4. 2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将风险管控在隐患出现之前，

将事故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

1. 4. 3 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全过程管理。构建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安全管理网络，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完善安全管

理，提升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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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既要抓住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

环节实现重点突破，又要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整体推进。

2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2. 1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2. 1. 1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以下统称企业主要负

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

责。大力推动航运企业实现自船自管。企业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

产分管负责人岗位，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2. 1. 2 企业主要负责人牢固树立法治观念，确保企业及时主

动获取并严格执行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依法健全完

善安全生产规章规程和安全防范措施。

2. 1. 3 企业主要负责人亲自推动安全生产制度的建立，深入

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监督安全生产制度落实，研究解决安全

生产突出问题。

2. 1. 4 航运企业以文件形式明确主要负责人岗位职责，至少

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2）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4）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5）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带头开展船舶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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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2. 2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

2. 2. 1 航运企业依法依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和其

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

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2. 2. 2 航运企业根据工作岗位的性质、特点和内容，明确各

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责任清单，制定从企业主要负责人

到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2. 2. 3 航运企业按照规定配备与其经营范围和船舶数量相适

应的专职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鼓励航运企业聘用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的专职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海船航运企业最高管理层至少

配备 1 名持有相应等级及航区的管理级船员适任证书的管理

人员。

2. 2. 4航运企业将所有涉及安全与防污染工作的部门或岗位，

列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范围，至少包括下列部门或岗位：

（1）企业最高管理层，包括主要负责人在内的企业领导班子

全体成员；

（2）负责对安全与防污染工作监控和内部审核的岗位；

（3）负责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部门或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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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生产营运管理的部门或岗位，包括船舶调度、项目

管理、办事处等；

（5）企业人事、财务、船舶后勤保障等部门或岗位；

（6）船长和船员。

2. 2. 5航运企业层层签订安全与防污染责任书：

（1）企业主要负责人以承诺书的方式明确安全与防污染责任

并公示；

（2）企业岸基人员结合岗位职责按层级签订安全与防污染责

任书，船长与企业主要负责人签订安全与防污染责任书；

（3）船上高级船员、普通船员与船长签订安全与防污染责

任书。

2. 2. 6 航运企业建立相应评估考核和奖惩机制，每年组织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考核结果与员工收入、晋级等

挂钩，激发全员参与安全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

2. 3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 3. 1航运企业建立健全以下基本制度：

（1）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包括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方针

和目标、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2）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制度，包括

船舶航次安全风险评估、高风险作业“双把关”、岸基值班等常

态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以及重大安全隐患排查、重

_Toc307520368_WPSOffice_Level3
_Toc307520368_WPSOffice_Lev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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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段安全管理、重大风险防范等制度；

（3）事故险情教训汲取和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4）船舶及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5）船舶防污染管理制度；

（6）应急救援保障制度；

（7）事故、险情等重要事项的报告制度；

（8）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

2. 3. 2 需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航运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要求建立健全并运行航运公司安

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完善安全与防污染条件，保障船舶安全，

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环境。

2. 4加大安全生产经费投入

2. 4. 1 航运企业将安全生产投入纳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财

务预算，足额提取并按规定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2. 4. 2 安全生产费用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水

路运输普通货物企业按照 1％提取，水路客运、危险品运输企业

按照 1. 5％提取。企业严格按照规定标准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不得擅自调低计提比例，也不得挤占、挪用。

2. 4. 3 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至少保障安全生产设备设施、

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整治、设备维修保养、安全教育培训、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保险、应急演练、事故救援等安全生产

_Toc372853348_WPSOffice_Lev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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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 5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2. 5. 1 航运企业明确企业安全目标和价值观，围绕“安全至

上、预防为主、全员参与”的核心安全理念，通过持续的教育宣

贯、领导垂范和制度规范引导，增强全员安全意识，形成具有各

自特色的安全文化。

2. 5. 2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等活动，

以及组织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安全知识竞赛、应急实操演练、安

全主题辩论会等多元化载体，丰富企业安全文化活动，营造企业

安全文化氛围。

2. 5. 3 推动形成自上而下积极引导、自下而上自觉响应的良

性安全文化生态，并注重将安全文化阵地向一线班组和工作现场

延伸。

2. 5. 4 建立目标导向的评估与激励机制，对安全行为予以正

向激励，推动安全理念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化，最

终实现安全管理的持续改进与安全文化的自觉传承。

3深化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3. 1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3. 1. 1建立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3. 1. 1. 1 航运企业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全过程

管理风险辨识、量化分级、预防控制、预警预报、应急处置等流

程。从人、船、货、环境和管理，以及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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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环节等方面，系统分析风险类别、风险概率和危害程度，定期

开展风险辨识。

3. 1. 1. 2 建立单船风险清单，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以及主要致

险因素和控制范围，科学制定管控措施，逐一明确具体的责任部

门、责任人，并在内部进行公开公告。

3. 1. 1. 3 明确风险防控措施的落实和持续改进要求，组织对

措施效果进行评价，不断完善和改进风险分级管控工作。企业主

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对风险防控工作组织开展 1次效果评估，客运

企业和危险品运输企业每半年至少开展 1次效果评估。

3. 1. 2建立落实船舶航次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3. 1. 2. 1 航运企业针对船舶航行风险，建立航次安全风险评

估制度，对航次中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管控，合理制

定、落实防控措施。固定航线船舶重点评估气象条件、通航环境

等变化情况；单船船员更换 25％以上时，开展全面评估。

3. 1. 2. 2 船舶收到岸基下发的航次指令后，船长组织人员全

面收集本航次航行、停泊、作业区域特性、水文气象条件、通航

环境等安全信息，包括是否途经渔船作业密集区、通航密集区、

定线制警戒区、雾区、桥梁、狭水道等关键水域。

3. 1. 2. 3 航次安全信息收集后，船长组织人员开展航次风险

评估，评估本航次存在风险及危害程度，针对性制定覆盖风险

点、防控措施和应急处置的《航次计划》，船长签字确认后报岸

基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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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4岸基相关部门负责人审核《航次计划》并确认内容。

船长按照岸基审核通过的《航次计划》，组织船员落实开航前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相关风险防控、应急等措施所需设备设施

充足。

3. 1. 2. 5 岸基相关部门对船舶风险评估和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跟踪指导、监督检查，督促船舶落实各项要求。

3. 1. 3建立落实高风险作业“双把关”制度

3. 1. 3. 1航运企业针对船舶作业风险，建立高风险作业船舶、

岸基“双把关”制度，高风险作业风险评估情况由船长初审、

岸基审核，充分发挥岸基支撑和管理作用，保障船舶有效落实相

关技术要求和操作要求。

3. 1. 3. 2 高风险作业包括：钢材等货物积载、装卸、系固；

船舶明火（电焊、气割等）作业；载运危险货物船舶洗舱、除

气、清舱作业；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易燃易爆货物装卸作

业；船员进入密闭空间作业。

3. 1. 3. 3 高风险作业实施前，船长组织相关船员开展风险评

估，结合船舶状况、水文气象以及通航条件制定专项安全措施，

由船长签字确认后，报岸基值班部门审核。在应急处置环节的高

风险作业按相关规定实施。

3. 1. 3. 4 岸基值班人员重点核查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安全措

施的可行性，审核确认后通知船舶开展作业。若复核发现问题

的，立即反馈船舶并提出整改要求，整改到位前严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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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建立落实岸基值班值守制度

3. 1. 4. 1 航运企业针对岸基对船舶的即时远程管控，建立岸

基值班制度，确保值班安排、远程管控与企业船队规模、营运特

点相匹配，实现对船舶的全天候、不间断监督与支持。

3. 1. 4. 2在台风、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以及节假日、汛期

暑期等重点时段强化值守，增派海务、机务人员参与值班，企业

负责人带头值班，提升复杂情况下的决策与处置能力。

3. 1. 4. 3 岸基值班主要负责岸基内部、岸基与船舶、岸基与

外部的沟通联络。日常值班内容包括：安全信息收集传送、船舶

动态监控和点验、航行安全警示提醒、船员履职情况抽查、提供

岸基技术支持、应急救援处置等。每日 22 时至次日 5 时对船舶

驾驶台值班情况点验检查不少于 2次，白天应明确点验检查要求

和频次，并建立检查工作台账。

3. 1. 4. 4 值班人员具备专业资质与应急能力，通过轮班或专

职方式保障 24 小时在岗。遇台风、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和汛期

暑期，综合考虑船舶状况、码头泊位情况、台风路径变化等因

素，指导船舶落实防避台方案，提出应对建议。

3. 1. 4. 5 值班人员真实、全面、及时记录船舶动态监控、安

全风险预警、应急初始响应等值班重点工作，并按时间顺序记录

值班情况。

3. 2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3. 2. 1建立落实隐患常态化排查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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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1 航运企业建立隐患常态化排查治理制度，明确隐患

排查治理的责任部门和人员、排查范围、类别、流程、频次、统

计分析、效果评价和评估改进等要求，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其

中，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少带队开展 1次检查，客运、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每月至少开展 1次。

3. 2. 1. 2 健全岸基、船舶定期隐患排查机制，内容包括机电

设备、关键性操作、船员履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方面的安全

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落实“报告９整改９验证９闭环”

要求。

3. 2. 1. 3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账和档案，如实记录隐患

排查和治理情况。鼓励企业开发使用信息化系统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治理。船舶安检滞留缺陷、重大海事行政违法行为，企业监控

检查和内外审中发现的重大不符合纳入台账管理。

3. 2. 1. 4 健全安全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对主动发现、报

告事故隐患的员工，落实奖励措施。

3. 2. 2建立落实重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制度

3. 2. 2. 1 航运企业建立重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制度，主要负

责人亲自推动、谋划重大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每年按照部署于春

运及春节假期前、汛期暑期前开展重大隐患集中排查。

3. 2. 2. 2 健全全体人员集中学习机制，推动全体人员掌握重

大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要求，以及水上交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突

出问题的判定标准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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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3 健全岸基、船舶全覆盖自查机制，主要负责人至少

带队开展一次重大隐患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立行立改、闭环整

改，主动向属地行业管理部门报送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及风险隐患

清单。

3. 2. 2. 4 建立重大隐患整改台账和档案，及时采取有效的处

置措施，报行业主管部门核实整改情况后予以销号，短期不能整

改的，落实专人盯守；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航线、工程、船舶

要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

4加强重点时段安全管理

4. 1落实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硬措施

4. 1. 1 强化水路客运安全保障。春节、“五一”、国庆节假期

前，水路客运企业开展重点客流研判，提前制定重点客流保障方

案。假期期间，每日安排至少 1名负责人在岗值班，对在通航密

集水域夜间航行客运船舶增配值班驾驶员，根据高峰客流情况及

时调整船舶班期；内河大客流激增时段，备用相应船舶应急待

命。邮轮运输企业与邮轮港口企业、船舶代理企业建立节假日联

动工作组，做好邮轮服务保障。

4. 1. 2 强化危险货物水路运输安全管理。春节、“五一”、国

庆节假期前，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开展一次安全生产自查。假期期

间，港口水域夜间（每日 22 时至次日 5 时）禁止载运散装液体

危险货物船舶明火作业；内河通航密集水域夜间（每日 22 时至

次日 5 时）禁止船舶供受油作业，禁止载运 X 类和高风险 Y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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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化学品船舶航行及靠离泊作业。

4. 1. 3 强化重点物资水路运输保通保畅。LNG、煤炭、粮食

等重点物资水路运输企业制定保通保畅方案，及时与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对接。

4. 1. 4 强化极端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及时搜集气象预警信息

并向受影响的船舶转发预警信息，对不能确保安全的航线、工

程、船舶等坚决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

4. 2落实重大风险源提级管控要求

4. 2. 1 春节、“五一”、国庆等假期期间，航运企业根据《假

期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提级管控细化措施》要求，

实施重大危险源提级管控并建立工作台账，将提级事项逐一细化

为具体船舶、关键操作，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4. 2. 2 针对投入运营的客滚船、客渡船、夜游船和旅游客船

等客运船舶，提级措施包括：

（1）全覆盖检查。企业对拟投入运营的客运船舶开展全覆盖

自查，对自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禁止重大事故隐患未整改到位

的船舶投入运营。

（2）增配值班人员。企业每日安排至少 1 名负责人在岗值

班；通航密集水域夜间航行的客运船舶，增配值班驾驶员；营运

时间超过 4小时的夜游船，增配 1名专职值班瞭望人员，严格执

行不间断瞭望制度。

4. 2. 3针对内河客运船舶遇大风预警，提级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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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遇有大风蓝色预警的，企业带班管理人员每航次开航前

要现场研判是否具备开航条件，落实信息发布、现场巡查、预警

“叫应”等措施，不能确保安全的要坚决做到“应停尽停”。

（2）遇有大风黄色及以上预警的，企业要坚决落实“应停尽

停”措施，及时安排涉客船舶就近避险或停航、返航。

4. 2. 4 针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在港明火作业的，提级措施

包括：

（1）禁止作业。禁止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在港口水域

明火作业。

（2）加强现场管控。载运其他危险货物船舶在港明火作业

的，作业期间船长或轮机长现场全程监督。

4. 2. 5 针对存在未整改到位重大隐患的航运企业，提级措施

包括：

暂停船舶航行、作业。对存在未整改到位重大隐患的船舶，

落实船舶停航、停运或停止作业措施。

5加强重大安全风险管控

5. 1强化恶劣天气风险防范

5. 1. 1 航运企业牢固树立主动防御理念，落实《船舶防台风

指南》《船舶防范寒潮大风指南》等要求，建立健全恶劣气象防

范工作机制，明确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工作程序。企

业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船舶恶劣天气防范的部署、指导和监督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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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加强气象预警的收集和传递，通过专用气象接收系统、

官方发布平台、应急联络群等多种渠道，及时查询台风、寒潮、

能见度不良、强对流等恶劣天气的气象预报或预警信息，通过船

岸通讯系统第一时间将气象海况、航行警告、禁限航管制等信息

精准传达至船舶。

5. 1. 3 建立恶劣天气预警“叫应”机制，明确叫应的启动情

形、方式、责任人、反馈要求及时限。及时确认船舶是否收到气

象预警信息并采取了措施；船舶落实管控措施后及时反馈执行情

况，避免预警信息“收而不应”“应而不实”。

5. 1. 4 组织编制应急预案并常态化开展演习演练，应急预案

内容包括组织指挥机构、气象预警识别、信息传递报送、应急响

应措施、联络人和联络方式等。

5. 1. 5 在寒潮大风、台风等恶劣天气来临前，部署船舶开展

一次设施设备全面自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航行、救生、通信、

系泊、动力等设备和水密完整性等情况。船舶自查发现问题立即

整改，需要岸基协助整改的，及时报告企业取得支持。

5. 1. 6 收到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船

岸综合评估船舶防抗能力，合理规划或调整船舶航次计划、进出

港作业计划，避开恶劣天气影响水域和时段，并指导实施。

5. 1. 7 受恶劣天气影响时，加强值班值守，持续掌握船舶和

气象动态，监督、指导船舶有效落实防范措施，为船舶提供充分

有效的岸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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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强化商渔船碰撞风险防范

5. 2. 1 航运企业结合《中国沿海航行船舶防范商渔船碰撞安

全指引》，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和内部管理制度中有关船舶防

范商渔船碰撞安全操作须知。

5. 2. 2 加强岸基值班监控，实时掌握船舶动态，按要求加强

船舶值班瞭望等点验。船舶在航经通航密集区、商渔船碰撞高风

险警示区时，增配驾驶台值班人员或船长上驾驶台指挥。

5. 2. 3 督促船舶加强开航前安全提醒，100％召开航前安全

会，组织全体航行值班人员学习渔船密集水域特点，评估碰撞风

险，制定避让渔船措施。

5. 2. 4 督促船舶在中国沿海航行期间，加强值班瞭望，做到

提前发现、提前联系、提前避让渔船，最小会遇距离开阔水域不

小于 1海里（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尽可能不小于 0. 5海里）。

5. 3强化客渡运船舶事故风险防范

5. 3. 1 航运企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短临气象信息获得

渠道，及时开展分析研判并传递极端天气预警信息，严格执行客

运船舶恶劣天气下禁限航管理要求，杜绝客渡运船舶超载超员、

冒险航行、超航区运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5. 3. 2 完善恶劣天气预警应对和客渡船停航、返航标准和程

序，落实预警“叫应”机制，如不能确保安全，坚决做到应停

尽停。

5. 3. 3 督促船员密切关注气象水文、通航环境等情况，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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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船舶避碰规则和航行规则，指导船员正确使用 AIS、

CCTW、WHF等助航设备，加强值班瞭望。

5. 3. 4 新能源汽车原则上实施专船专运、专班专运和车客分

运；确不具备条件的，经安全评估可设置使用新能源车停放专

区，并保持安全停放距离。

5. 3. 5 加强船舶电气设备、消防设施的隐患排查，及时消除

电器设备故障、线路老化、短路等火灾隐患。

5. 3. 6 高度关注电池动力船舶电力系统安全，会同电池厂商

研究采取专门防护措施，加密隐患排查，及时处置、上报电池动

力系统健康监测报警，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电池健康监测。

5. 3. 7 配合相关管理方严格落实水路运输旅客禁止或限制携

带和托运物品目录要求，加强危险货物检查和滚装车辆查危力

度，防止旅客违规夹带易燃易爆物品。

5. 3. 8督促船员认真学习执行《涉客船舶船员行为规范》，规

范驾驶操作，杜绝当班船员违规使用电子设备、酒后驾驶、疲劳

驾驶等不安全行为。针对船员典型不安全行为，加强警示教育，

引导船员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5. 3. 9 建立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运行管理相关制度，明确

设备巡查频次、责任人员及具体巡查内容，配备与客船运营规

模、航线数量及监控设备覆盖范围相匹配的监控人员，加强系统

告警的处置，及时纠正不安全航行行为。

5. 3. 10完善消防、救生、弃船等场景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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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大型客船大规模人命救助演习演练，强化船员应急处置能

力。加强旅客在船安全宣传和教育，每航次开航前向乘客讲解应

急逃生要领和救生衣穿戴等要求。

5. 4强化载运危险货物船舶事故风险防范

5. 4. 1航运企业具备相应资质，严格落实货物信息核实责任，

严密防范托运人谎报瞒报，按规定进行危险货物进出港口和过驳

作业申报。禁止通过内河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

5. 4. 2 规范危险货物积载、隔离和运输，按照货物特性及航

线特点制定积载方案，严格执行船舶载运危险货物隔离和运输

要求。

5. 4. 3 加强船舶液货系统、消防系统等重点设施设备的维护

保养，落实船/岸安全检查表制度，做好隐患自查自纠。

5. 4. 4 建立危险品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运行管理相关制度，

明确设备巡查频次、责任人员及具体巡查内容，配备与危险品船

运营规模、航线数量及监控设备覆盖范围相匹配的监控人员，加

强系统告警的处置，及时纠正不安全航行行为。

5. 4. 5 加强对船员安全和操作技能的培训考核，重点学习

《载运危险货物船舶船员行为规范》，督促船舶定期开展船员危险

货物装卸作业、明火作业等关键性操作在岗培训，确保适任并按

规操作。

5. 4. 6 根据危险货物特性和应急措施要求，编制危险货物应



— 24 —

急处置预案，配备相应应急设备器材。开展危险货物泄漏、火

灾、爆炸等应急演习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5. 5强化船舶碰撞桥梁风险防范

5. 5. 1 航运企业建立船舶桥区水域安全航行制度，主动收集

航经桥梁的净空尺度、防撞能力等数据，及时传递给船舶，明确

船舶航经桥区的操作规范。

5. 5. 2强化各类航行设备的维护保养，保障船舶主推进装置、

操舵装置、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等关键设备在进入桥区水域前处于

良好技术状态。督促船舶杜绝桥区水域淌航、掉头、横越、未按

规定航道航行、超净空尺度以及未按要求值班值守等行为。

5. 5. 3 加强船舶、船员管理，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确保船员

熟练掌握拟航经桥区水域水文气象、桥梁通航尺度、航行规则和

防范船舶碰撞桥梁操纵要领等通航要素和相关要求。

5. 5. 4制定船舶碰撞桥梁应急处置方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确保船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

5. 6强化船舶机电设备故障风险防范

5. 6. 1 航运企业按照机电设备使用说明要求，建立并落实船

舶主机、舵机和辅机等关键机电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和操作

规程。

5. 6. 2按照《预防船舶机电故障专项自查指南》，加强船舶机

电设备维护情况的岸基监控和登轮检查，指导船舶认真开展开航

前自查，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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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3 督促船舶加强开航前自查，重点加强船舶机电设备

（主推进装置、操舵装置、主电源等）、救生设备状况的检查。发

现船舶存在机电设备故障或问题隐患要及时整改，未整改到位的

不得开航。

5. 6. 4 注重事故险情案例复盘和经验教训汲取，结合不同船

舶设备类型开展针对性培训，突出主机、辅机、舵机等高频故障

设备的熟悉、维护、操作培训，加强新聘和转岗船员的技能评估

和岗前教育培训，加强船舶失控应急演练，提升船员的应变处置

能力。

6提升船舶本质安全水平

6. 1提升新建船舶安全性能

6. 1. 1 航运企业优先选择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设计船型，

通过优化船舶结构、提升关键系统冗余度、选用高可靠性设备等

措施，保证船舶本质安全。

6. 1. 2 优先选择具备相应资质、技术实力雄厚、质量管理体

系完善的造船企业建造船舶，经船检机构检验合格取得检验

证书。

6. 2保持船舶良好技术状况

6. 2. 1 航运企业建立关键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制定年度月度

维护保养计划，对船上关键性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

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和检测做好记录，并由责任人员签字。

6. 2. 2 岸基通过信息化监控、定期登轮检查等方式，对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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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维护保养情况实施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6. 2. 3 从事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的企业海务、机务人员登船检

查间隔不得超过 6 个月，从事水路客运和危险品运输的企业海

务、机务人员登船检查间隔不得超过 3个月。

6. 3加快老旧船舶更新换代

6. 3. 1 航运企业加快推进老旧船舶更新换代，有序淘汰高能

耗、高排放、安全隐患突出的老旧船舶，更新配备符合现代航运

要求的新型绿色智能船舶。

6. 3. 2 内河客危运输企业加快淘汰更新现有安全条件差的客

船、危险化学品运输船，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

6. 4推广新技术应用

6. 4. 1航运企业积极推广应用航运企业安全管理数字化系统，

发挥数字化管理效能，规范和加强内部安全管理和安全管理体系

运行。

6. 4. 2 全面推进船舶智能技术应用升级，持续完善岸基监控

系统，通过可视化、智能化系统平台，提升企业远程感知和控制

能力。为所属沿海航行船舶安装智能监控系统。

6. 4. 3 加快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技术应用，实现船舶运行

状态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提高安全管理效率和精准度。

7提高船岸人员履职能力

7. 1加强船员队伍建设

7. 1. 1 航运企业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制定船员队伍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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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船员聘任、转任、培养、奖惩和退出全生命周期管理，每年

至少开展一次企业船员队伍状况综合评估。

7. 1. 2 加大船员培育投入，提升船员素质和职业化水平，推

进船员队伍稳定健康发展。为所属客船、载运散装危险货物船舶

配备自有高级船员比例不低于 75％，且每艘船舶至少 1 名自有

船长或 2名自有管理级船员；普通货船高级船员自有化比例不低

于 25％，且每艘船舶至少 1 名自有管理级船员。并逐步提高自

有船员比例。

7. 2规范船员履职行为

7. 2. 1航运企业认真执行《涉客船舶船员行为规范》《载运危

险货物船舶船员行为规范》等船员行为规范相关规定，采取有效

的措施，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船员规范履职。

7. 2. 2 按照《船员身心健康管理操作指南》密切关注船员身

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建立运行船员上岗前检查制度，严禁

心理不健康、身体不适应的不适任船员上岗，杜绝船员在饮酒、

服用影响值班药物或吸食毒品等情况下参与值班。

7. 2. 3 加强船员履职行为监控，严禁船员在岗期间使用手机

及其他电子娱乐设备从事与岗位无关的工作，防范船员行为异常

导致事故发生。

7. 3开展全员教育培训

7. 3. 1 航运企业建立实施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制定

实施全体人员教育培训制度和年度培训计划，分层次、多渠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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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安全教育培训，切实提高全员安全与防污染技能。

7. 3. 2 定期组织水上交通典型事故案例专项培训，剖析事故

原因，对照安全管理建议讲解相关的国际公约、国内法规和行业

标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7. 3. 3新聘岸基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48 学

时，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岸基管理人员在岗教育培训时间每年不得

少于 16学时。加强船员岗前培训，不少于 24 学时，其中岸基培

训不少于 20 学时，船舶培训不少于 4学时。对新聘船长、驾驶

员的岗前培训，不少于 28学时。对客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

新聘船员的岗前培训，不少于 72学时。如有 25％以上的船员未

参加船上的上个月弃船和消防演习，应在该船离港后 24 小时内

举行该两项船员演习。

7. 4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7. 4. 1 航运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岗前适任评估机制，对新聘、

转岗和晋升任职人员，特别是船员的适任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

估，合格后方可上岗。

7. 4. 2 完善全员日常考核评估制度，在明确评估考核标准的

基础上，结合工作实绩和任职表现，定期对岸基人员、船员进行

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作为聘用、晋升和奖惩的依据。

7. 4. 3对造成事故险情的责任船员，重新评估其适任能力，

并根据评估情况采取有效措施。

8提升应急反应处置能力

_Toc1311195277_WPSOffice_Lev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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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完善应急反应机制

8. 1. 1 航运企业结合管理船舶自身特点、通航环境和恶劣天

气等情况，重点建立完善火灾、人员落水、碰撞、失控、搁浅等

应急预案，确保船舶发生事故险情时，岸基与船舶通讯联络畅

通，各项应急准备到位。

8. 1. 2 一旦船舶航行中遇到失控、碰撞等事故险情时，岸基

及时为船舶自救提供指引、帮助，根据主管机关要求做好现场应

急处置，提高应急救援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8. 2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8. 2. 1 航运企业应整合优化内部应急资源，按规定配备足量

的应急物资、装备。安排人员定期开展设备检查、测试和维护，

确保应急救援装备保持良好技术状态。

8. 2. 2 强化快速救助能力建设，评估各种应急情况下的自救

能力，提高恶劣天气等条件下救助效能。

8. 3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8. 3. 1 航运企业制定年度演习训练计划，并按计划组织船岸

人员开展应急演习和演练。

8. 3. 2 加强船岸应急演练，每年至少开展 2 次船岸联合应急

演习，并覆盖所有船种。船岸联合应急演习 5年内覆盖所有紧急

情况。

8. 3. 3 加强船舶应急演练，2 年内覆盖所有紧急情况，其中

船舶消防、救生、溢油等演习频次满足有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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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4 海务、机务管理人员每年至少现场指导 1 次船舶应急

演练，提升应急反应和救援能力。

8. 4及时报告险情事故

8. 4. 1航运企业严格遵守事故报告有关规定，按照报告时限、

内容、方式、对象等要求，及时、完整、客观地向有关部门报告

事故，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

8. 4. 2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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